	四川省南充精神卫生中心

公开招聘工作人员面试公告
     根据《南充市市级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告》规定，现将面试相关事项和进入面试人员名单予以公布。

一、面试资格审查人员名单
序号
报考岗位
岗位编码
姓名
准考证号
1
心血管内科医师

110027
段志和
1401010315
2
心血管内科医师

110027
王  荣
1401010316
3
消化内科医师

110028

邹晗舒
1401010318
4
消化内科医师

110028

冯  霜
1401010317
5

普外科医师

110031

袁华均
1401010320
6

普外科医师

110031

杨  帅
1401010321
7

精神科医师
110032

彭  川
1401010326
8

精神科医师
110032

唐  翼
1401010323
9

精神科医师
110032

黄会东
1401010324
10

精神科医师
110032

赵  丹
1401010322
11

精神科医师
110032

王晓莉
1401010325
12

心电图医师
110033

杨  谦
1401010328
13

影像科医师
110034

郭  庆
1401010401
14

精神、神经科护理（男）
110035

袁  强
1401010406
15

精神、神经科护理（男）
110035

唐  政
1401010405
16

精神、神经科护理（男）
110035

田  果
1401010408
17

精神、神经科护理（男）
110035

白超凡
1401010410
18

精神、神经科护理（男）
110035

彭一桁
1401010403
19

精神、神经科护理（男）
110035

司二龙
1401010412
20

精神、神经科护理（女）
110036

谢小莉
1401011220
21

精神、神经科护理（女）
110036

杨  捷
1401010827
22

精神、神经科护理（女）
110036

曹  琼
1401010810
23

精神、神经科护理（女）
110036

杨小岚
1401010608
24

精神、神经科护理（女）
110036

甄欢欢
1401010514
25

精神、神经科护理（女）
110036

张  清
1401010605
26

精神、神经科护理（女）
110036

马  兰
1401010529
27

精神、神经科护理（女）
110036

贺小华
1401011015
28

精神、神经科护理（女）
110036

王缘玫
1401010824
29

精神、神经科护理（女）
110036

任青青
1401011022
30

精神、神经科护理（女）
110036

李  巧
1401010709
31

精神、神经科护理（女）
110036

唐  薇
1401010807
32

精神、神经科护理（女）
110036

李  燕
1401011002
33

精神、神经科护理（女）
110036

杨  唐
1401010425
34

精神、神经科护理（女）
110036

王小梅
1401011109
35

精神、神经科护理（女）
110036

青小绢
1401010420
36

精神、神经科护理（女）
110036

欧  芳
1401011202
37

精神、神经科护理（女）
110036

肖盛英
1401010511
38

精神、神经科护理（女）
110036

段贤春
1401010913
39

精神、神经科护理（女）
110036

陈  迁
1401010630
40

精神、神经科护理（女）

110036

陈  琴
1401010623
41

精神、神经科护理（女）

110036

邓春艳
1401011113
42

精神、神经科护理（女）

110036

王  媛
1401011120
43

精神、神经科护理（女）

110036

蒲  潇
1401010429
44

精神、神经科护理（女）

110036

鲁  维
1401010503
45

精神、神经科护理（女）

110036

马春梅
1401011026
46

精神、神经科护理（女）

110036

冯碧莲
1401011029
47

精神、神经科护理（女）

110036

张  览
1401011126
48

精神、神经科护理（女）

110036

郑林磊
1401010805
49

精神、神经科护理（女）

110036

张  婷
1401011103
50

精神、神经科护理（女）

110036

王贵华
1401011128
51

精神、神经科护理（女）

110036

张  艳
1401010729
52

精神、神经科护理（女）

110036

严小莉
1401010512
53

精神、神经科护理（女）

110036

张小燕
1401010905
54

精神、神经科护理（女）

110036

程雪梅
1401011210
55

精神、神经科护理（女）

110036

谢倩文
1401011124
56

精神、神经科护理（女）

110036

胡小会
1401010718
57

精神、神经科护理（女）

110036

韩  娇
1401011101
58

精神、神经科护理（女）

110036

王  琴
1401010923
59

精神、神经科护理（女）

110036

邓  娇
1401011110
60

精神、神经科护理（女）

110036

赵一兰
1401010430
61

精神、神经科护理（女）

110036

曾晓娟
1401010508
62

精神、神经科护理（女）

110036

刘小丽
1401010704
63

精神、神经科护理（女）

110036

陈  梅
1401010806
64

精神、神经科护理（女）

110036

何荣春
1401010825
65

精神、神经科护理（女）

110036

陈  丹
1401010419
66

精神、神经科护理（女）

110036

邹  静
1401010816
67

精神、神经科护理（女）

110036

张静娟
1401010818
68

精神、神经科护理（女）

110036

陈林林
1401010829
69

精神、神经科护理（女）

110036

张玉梅
1401010909
70

精神、神经科护理（女）

110036

雷  敏
1401011011
71

精神、神经科护理（女）

110036

黄  碧
1401010520
72

精神、神经科护理（女）

110036

王  芹
1401010602
73

精神、神经科护理（女）

110036

张  艳
1401010823
74

精神、神经科护理（女）

110036

王  娟
1401011224
75

精神、神经科护理（女）

110036

任  倩
1401010730
76

精神、神经科护理（女）

110036

梁  凤
1401011004
77

精神、神经科护理（女）

110036

文银亭
1401011115
78

精神、神经科护理（女）

110036

王  欣
1401010528
79

精神、神经科护理（女）

110036

蒋晓钰
1401010609
80

精神、神经科护理（女）

110036

高莉枝
1401010721
81

精神、神经科护理（女）

110036

张雯楠
1401010903
82

精神、神经科护理（女）

110036

王丽霞
1401010922
83

检验

110037

青  清
1401011302
84

检验

110037

白芙蓉
1401011301
85

检验

110037

张  艳
1401011304
86

检验

110037

郑景今
1401011303
87

检验

110037

汪  娅
1401011230
88

药剂

110038

庞德君
1401011313
89

药剂

110038

胡发宾
1401011307
90

药剂

110038

李凌洁
1401011322
91

药剂

110038

庹玉平
1401011311
92

药剂

110038

魏  亮
1401011315
93

药剂

110038

陈鹰雁
1401011308
94

财会

110039

王琼瑶
1401023825
95

财会

110039

袁  霞
1401023818
96

财会

110039

王  姣
1401023823
97

财会

110039

刘俊强
1401023816
98

财会

110039

罗冬梅
1401023821
99

财会

110039

游璐铭
1401023819
100

财会

110039

杨  雄
1401023820
101

信息技术

110040

罗文斌
1401023827
102

信息技术

110040

肖  祥
1401023903
103

信息技术

110040

陈  彤
1401023904
104

工程管理

110041

何吕平
1401023906
105

工程管理

110041

毛海波
1401023919
106

工程管理

110041

伍怡彬
1401023917
    二、面试资格审查时间、地点
面试资格审查人员名单中所列人员，于2014年8月26日（星期二）上午8：30-11:30，下午15:00-18:00在南充精神卫生中心人事科（白土坝路55号）进行面试资格审查。
三、注意事项
1.参加面试资格审查的人员（面试对象）带上以下材料到指定地点办理面试资格审查手续：
  （1）《报考信息表》1份(请在南充人事考试网上自行打印并另备2张2寸免冠证件照片贴面试通知书)
  （2）有效的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1份）
  （3）有效的毕业证原件和复印件（1份）
  （4）有学位要求的岗位提供有效学位证原件和复印件（1份）

  （5）其他与报考资格相关的证件、材料原件和复印件（1份） 

  （6）《综合知识》（或《卫生公共基础》）笔试《准考证》原件（面试时仍须携带）。
不能在规定的面试资格审查时间内按要求提供上述证件和证明（材料）以及未按时参加面试资格审查的，视为自动放弃其面试资格，且责任自负。

面试入围资格审查中因发现不符合报考条件取消面试资格以及因缺少面试资格审查公告要求的证件（证明及材料）和没按规定时间参加资格审查自动放弃其面试审查资格而产生的空额，按笔试总成绩从高到低依次等额递补人员参加面试资格审查（因递补者出现笔试总成绩并列的，并列人员一并确定为递补人员）。依次等额递补取得面试审查资格的人员，由招聘单位或其主管部门根据报考者在《报考信息表》上所留联系电话直接通知其在规定的时间、地点进行资格审查。因报考人员联系电话留错或不畅通导致不能递补参加面试资格审查的，视为自行放弃，责任自负。
通过面试资格审查者，由南充精神卫生中心发给面试通知书。

    2．面试时间及地点
 （1）男、女护理岗位：2014年8月30日上午08:30— 

    报到（签到）时间：2014年8月30日上午08:00—

 （2）心血管内科医师、消化内科医师、普外科医师、精神科医师、心电图医师岗位：2014年8月31日上午08:30—    

    报到（签到）时间：2014年8月31日上午08:00—

 （3）检验、药剂、财会岗位：2014年8月31日下午14:00—

    报到（签到）时间：2014年8月31日下午13:30—

 （4）工程管理、影像、信息技术：2014年9月1日上午8:00—，   

    报到（签到）时间：2014年9月1日上午07:30—

以上岗位面试及报到地点：南充市卫生局机关八楼会议室（市柳林路200号）

    面试当日，面试人员凭面试通知书原件、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和《综合知识》笔试或《卫生公共基础》笔试《准考证》原件，按面试通知书上规定的时间、指定的地点准时到面试考场签到候考。签到时，上述证件不齐备及未按规定时间到考场签到候考的视为自动放弃面试资格。由此出现的面试名额空缺不再递补面试人选。
3、面试方式及主要范围
面试方式及主要范围详见《南充市市属事业单位2014年7月公招面试方式及主要范围一览表》 附件3。

所有成绩的计算均按四舍五入原则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数。
咨询电话： 13990766702
特此公告                                                                                                                        

                            四川省南充精神卫生中心
                                    2014年8月22日


